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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第十六屆游離輻射安全諮詢會

第五次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08 年 8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席：李委員三剛 紀錄：葉俊良

四、出席委員：（依姓氏筆劃為序）

石委員兆平、陳委員守治、劉委員文惠、劉委員文忠。

列席人員：（敬稱略）

核能研究所：李柏蒼、黃坪吉、周子鑫

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李博修

輻射偵測中心：李進興

法規委員會：趙艷玲 綜合計畫處：李英源

核能管制處：林宣甫 核能技術處：孫敬業

輻射防護處：劉文熙、蔡親賢、台俊傑、聶至謙

衛生福利部食藥署：王維緯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案：

（一） 國內含負離子粉商品之檢查與管制。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說明： 

委員發言紀要：

幾年前國人流行到日本購買負離子吹風機，此類吹

風機所稱的負離子與今天報告的負離子粉，是否是

同一類的？

原能會回應說明： 

負離子吹風機之負離子為插電產生，負離子粉商品

的負離子是添加天然性放射性物質所產生的。前者

無游離輻射影響，而後者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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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剛才報告中提到負離子粉，因含有天然放射性物質

會產生氡氣，過去在諮詢會中也提到，長期居住於

地下室，也會接受到氡氣影響，這兩者的管理是一

樣的嗎？

原能會回應說明：

地殼內因含有之釷、鈾系列天然放射性物質，在衰

變過程會產生氡氣，存在我們生活環境中，因屬既

存曝露，故國際間對此類氡氣防護，是以納入管理

為主。而負離子商品，係刻意添加含天然放射性物

質礦石粉，這部分屬於計畫曝露，是必須納入管制

的。

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中提到，某一公司生產之負離子床墊輻射超標

之劑量達 78.83 毫西弗/年，與自然界背景值為 1~2

毫西弗/年相比，高出許多非常可怕。原能會如何

管制防範此類商品製造生產？

原能會回應說明：

此案為原能會主動發掘，在行政院消保處運籌指揮

下，業透過跨部會合作機制妥適處理。目前只要蒐

集到市面上宣稱有負離子療效的商品或強調負離

子保健功能的醫材，原能會都會將查到資料，移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衛福部食藥署與經濟部標檢

局，進行抽驗查察後，送本會核研所進行輻射檢

測，以確保輻射超標商品不會流入市面。

關於上述超標值甚高之業者，並非大廠乃是個人工

作室，係採土法煉鋼浸泡方式製造，因業者不知有

輻射危害，以為添加愈多負離子粉，產生的負離子

量愈好，因其尚在研發階段，故僅賣出數床並無量

產，已要求廠商回收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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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發言紀要：

報告中第 12 頁提到的輻射量測專業實驗室，測試

方法是核能研究所建立 SOP，請問是依循那一種國

際標準來進行劑量量測與活度分析？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因添加負離子粉的床墊，僅少數國家才有製造，故

國際間也沒有針對負離子床墊輻射檢測，訂有標準

檢測方法。核能研究所是參考美國環保署 EPA，量

測室內氡氣操作手冊中的一個方法，並考量民眾使

用負離子床墊之睡眠習慣，所建立的量測方法。另

氡氣量測儀器，原廠製造商會出具定期校正報告；

因量測方法僅需抽氣程序，並無需進行前處理，故

檢測準確性重點在於程序設計與氡氣量測儀器是

否有定期校正。

委員發言紀要：

有關報告中提到超標負離子商品是公布於那一個

網站？抽查樣本件數與超標數量為何？後續是否

會持續進行？超標商品是否立刻下架？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輻射超標床墊商品資訊，公布於原能會網站之負離

子專區。本案經市面店家及網路販售全面查察，發

現有 25 件床墊商品，經量測有 3 件輻射超標。有

關負離子商品之後市場管理，本會、衛福部食藥署

及經濟部標檢局，透過跨部會合作機制持續進行。

查獲檢測輻射超標之商品，會要求廠商下架回收，

後送核能研究所銷毀處理。

委員發言紀要：

可否安排諮詢委員到輻射作業現場訪視，讓委員更

能深入了解輻射作業現況，俾提供更適切指導。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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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委員建議，以去年為例，我們安排委員到長庚

質子治療設施訪視，讓委員了解許多新醫療技術與

科技發展，委員也提供許多不同領域觀點建議，讓

受訪視單位受益匪淺，是很好的活動安排。今年

12 月份之會議，因核一廠已經開始除役，將安排

委員至除役電廠進行現地訪視，期就委員指導，讓

電廠除役任務，更加安全完善。

委員發言紀要：

本次負離子床墊事件能快速處理，讓民眾免於輻射

危害，是非常好的管理作為，值予肯定。惟業者是

否因無知而添加，應加強對業者的教育宣導。

原能會回應說明紀要：

(1) 此次負離子床墊事件為本會輻防處主動掌握

國際情資，而透過跨部會合作方式，積極處

理的管制作為。為行政院消保處整合各部會

與地方消保官下，處理具危害性消費商品事

件之成功案例。

(2) 本次事件，確實是業者不了解負離子粉有輻

射問題而添加。誠如委員所言，根本之道還

是要透過相關公會向業者宣導說明。此外，

在源頭管理方面，本會也會請海關協助，就

進口報單資料勾稽，通報業者使用用途，以

做好源頭管理。

七、結論事項：

（一）各委員對於本次簡報內容提供之卓見與建議，將供原能

會推動輻安管制之參考。

（二）下次參訪行程暨會議日期，暫訂於 108 年 12 月 13、20

或 27 日，屆時亦請原能會，提前徵詢委員可參加時間，

俾正式寄發開會通知。

八、散會：15 時 00 分。


